
南
崁
五
福
宮  

通
告 

敬
啟
者
：
諸
位
善
信
大
德 

事 

由
：
為
辦
理
本
宮
一
一
三
年
度
︵
甲
辰
年
︶
祈
安
禮
斗
、
謝
燈
、
謝
太
歲
圓
福
酬
神 

 
 
 
  

 
  

暨
一
一
四
年(

乙
巳
年)

祈
安
禮
斗
、
開
斗
、
開
燈
事
宜
，
敬
邀
善
信
大
德
共
襄 

 
 
 
  

 
  

盛
舉
，
同
沐
神
恩
，
詳
如
說
明
，
敬
請
查
照
。 

說 

明
： 

 
 
 

壹
、
祈
安
禮
斗
辦
理
事
宜
：
依
據
玄
壇
元
帥
聖
諭
擇
定 

一
、 (

甲
辰
年)

祈
安
禮
斗
謝
斗
、
謝
燈
、
謝
太
歲
圓
福
酬
神
法
會
： 

擇
定
於
民
國
一
一
四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︵
農
曆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︶
星
期
日
舉
行
。 

二
、 

一
一
四
年
︵
乙
巳
年
︶
祈
安
禮
斗
開
斗
、
開
燈
植
福
法
會
： 

擇
定
於
民
國
一
一
四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︵
農
曆
正
月
十
八
日
︶
星
期
六
舉
行
。 

三
、 

報
名
登
記
時
間
：
新
年
度
祈
安
禮
斗
、
點
燈
、
安
太
歲
等
報
名
事
宜
： 

民
國
一
一
四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︵
農
曆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︶
星
期
日
起
開
始
受
理
。 

為
快
速
完
成
報
名
手
續
，
報
名
時
請
攜
帶
本
通
知
單
，
以
利
登
記
作
業
。 

四
、 

添
補
春
運
祭
解
及
安
太
歲
時
間
： 

本
宮
道
長
自
一
一
四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︵
農
曆
正
月
初
三
日
︶
星
期
五
起
開
始

辦
理
添
補
春
運
、
安
奉
太
歲
科
儀
。 

※
備
註
：
國
曆
一
月
廿
八
日
至
一 

月
三
十
日
道
長
休
假
過
年
，
從
一
月
三
十
一

日 
(

農
曆
初
三)  

開
始
添
補
春
運
祭
解
、
安
太
歲
科
儀
。 

 
 
 
  

五
、
除
夕
夜
十
二
時
正
︵
正
月
初
一
凌
晨
零
時
正
︶
舉
行
開
廟
門
、
集
體
拜
頭
香 

 
 
 
  

 
  

 

暨
過
七
星
平
安
橋
送
錢
母
，
歡
迎
大
家
共
襄
盛
舉
，
同
沐
神
恩
。 

 
 
 
  

六
、
農
曆
正
月
初
五
上
午
十
時
辦
理
總
斗
首
及
副
總
斗
首
擲
杯
擇
定
。 

            

有
意
願
參
加
總
斗
首
擲
杯
者
，
請
於
禮
斗
登
記
時
一
併
向
服
務
人
員
報
名
。 

 
 
 
  

※
七
、
本
宮
祈
安
禮
斗
變
更
延
壽
米
寄
送
至
信
士
家
戶
處
理
事
宜
，
本
案
經
玄
壇
元
帥 

         

旨
諭
裁
示
，
同
意
自
112
年
度
起
改
為
寄
送
信
士
家
戶
兩
次
，
第
一
次
圓
斗
法
會
後 

         (

含
新
年
度
參
加
者)

，
第
二
次
開
斗
暨
三
月
玄
壇
元
帥
聖
誕
，
農
曆
四
月
初
一
法 

         

會
後
郵
寄
，
其
他
月
份
禮
斗
法
會
延
壽
米
若
有
需
求
者
，
請
自
行
來
廟
裡
領
取
， 

         

特
此
稟
告
各
位
信
眾
大
德
。 

  

主
任
委
員  

陳
宗
賢 

總 

幹 

事  

邱
進
賢 

中

華

民

國

一

一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吉

旦 


